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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卡后开卡后““分文未取分文未取””
却多出却多出1616万元欠万元欠款款

信用卡纠纷频发何解

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2年全国法
院共审结一审信用卡纠纷307.8万件，信用卡纠纷怎么这么多？又
该如何解决呢？我们先从北京这一起信用卡纠纷案件说起。

家住北京市顺义区的金先生就是
这起案件的被告，将他告上法庭的是当
地一家银行，起诉的理由是金先生此前
办理的一张信用卡严重逾期，累计欠款
高达16万余元，然而在庭审调查中，被
告金先生却坚称自己并没有使用过这

张信用卡，因此不可能出现逾期，并拒
绝还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
判员高丽丽表示，金先生在原告处申请
办理了分期付款业务，原告银行主张是
金先生欠款未支付，要求金先生偿还信

用卡欠款本金15万元，以及利息、违约
金费用等共计16万余元。

那么金先生办理的究竟是什么业
务，申领的又是怎样的一张信用卡呢？业
务员向他介绍，以金先生的资质和资产状
况，如果金先生有大额资金的使用需求，

可以尝试申请一种大额授权的信用卡。
随后，在业务员的指导下，金先生开通了
这张授信额度高达15万元的信用卡。

高丽丽表示，金先生办卡最初的目
的是想把钱取出来，也就是通常理解的金
融贷款，到了银行以后很快办了这张卡。

后来因为不能满足提现的要求，金
先生把这张信用卡搁置在了一旁，直到
银行起诉要他还钱，他才想起来这张被
遗忘的信用卡。可是，金先生没有用过
这张信用卡的一分钱，却被银行要求不
仅要偿还15万元本金，还要支付利息、
违约金等费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法官了解到，金先生办理的这张信
用卡和一般的信用卡的消费功能不太
一样：一般的信用卡在额度范围内，可
以花多少，还多少，而这张信用卡按照

合同约定，开卡后，就需要每个月分期
还本付息，无论是否刷卡消费，都需要
固定按月还款。也就是说，不管花不
花，都需要在开卡后的第一个月就开始
分期还本付息。

据介绍，按照分期条款约定，即使持
卡者没有使用该信用卡，银行也要开始
计息，按照合同的约定，分期数是60期，每
期是月均还款，但是金先生因为没有使
用，也从来没有还过钱，然后就一直逾期。

在银行提供的这份信用卡分期付款

业务申请表中，注明了金先生申请的总金
额、分期期数、手续费等信息，同时，还包
含了办理这张信用卡的相关授权和提示。

在“申请人声明”一栏中，第一条规
定了，“申请人已经知悉并承诺业务一
旦办理成功，不论是否实际使用资金，
均按信用卡对账单所显示的应还款金
额按月偿还分期本金并支付分期手续
费，否则，将按相关条款支付利息、违约
金和其他相关费用。”在申请人签名处，
显示金先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原告银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
上面重要提示、申请人声明，两次加黑
加粗进行了提示告知的义务，关于不能
取现不能转账，不论是否实际使用，都
需按月偿还分期本金并支付手续费，同
时，官网上的分期细则也对这些情况都
进行了加黑提醒，所以银行已经履行了
提示告知义务。再者现场工作人员也
对这些比较多的重要事项进行了口头
表述，但是不知道金先生是否因为紧张
办理未实际理解。

办理完信用卡后，金先生发现这张
卡不能提现转账，于是给客服打电话想
提出退卡。但是金先生称，几次打客服
电话都没有打通，于是就把退卡这件事
搁置了，直到银行催还款。

在法庭调查中，原告银行一方认为
已经履行了提示告知义务，而且被告金
先生也在条款合同上签了字，这就表
明，金先生已经阅读理解并自愿遵守条
款内容。那么金先生在没有消费使用

本金的情况下，又是否需要偿还银行所
谓的16万余元的欠款呢？

对于原告银行强调有在细则相关条
款加黑提醒的说法，法庭进行了认真调
查核实。法官发现，在信用卡分期付款
业务申请表的“征信授权书”和“申请人声
明”两个板块内，几乎所有的文字都进行
了加黑加粗处理，如果不是通篇仔细阅
读，申请人很难明晰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而原告银行对于在现场签约时，有

向金先生告知条款中重要事项的主张，
也并没有向法庭提供录音录像等证据。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
判员高丽丽表示，在审理过程当中，她
认为银行确实没有把一些重要的格式
条款内容或者是说跟客户利益相关的
内容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说明解释。

而除此之外，法院还认为，原告银
行一方拟定的业务条款中约定的“申请
人已经知悉并承诺业务一旦办理成功，

不论是否实际使用资金，均按信用卡对
账单所显示的应还款金额按月偿还分
期本金并支付分期手续费，否则，将按
相关条款支付利息、违约金和其他相关
费用”这一款项，不合理地加重了申请
人的责任，致使原被告双方利益严重失
衡，应该认定为无效。

高丽丽也表示，在金先生分文未用的
情况下，银行还要继续让他还本，包括支
付违约金、利息费用等，显然非常不合理。

最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
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
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
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第二款
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
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
对方主要权利，则该格式条款无效的规
定，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银行一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高丽丽表示，这个案件本身出现就
暴露了银行在经营方面存在着一些问
题，比如说第一点，在没有了解客户真
实需求的情况下，就盲目发卡，在办卡
当中，没有要求银行的工作人员必须对
客户进行逐条提示解释说明，确保客户

清楚地知道这张卡都有哪些功能，哪些
权利义务。

法院判决后，承办法官与原告银行
代理人进行了沟通，建议银行对此类信
用卡的业务合同进行调整，避免类似案
件再次发生。

回看这起案件，可以发现有两个关
键点，第一个就是“格式条款本身就违
规”，第二个是“客户是否真的了解了这
张信用卡的使用规则”。经过对大量类
似案件的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
两点问题最终都成了催生债务违约的
原因。

据统计，2018 年至 2022 年全国
法院共审结一审信用卡纠纷307.8万
件，占银行全部起诉案件的 37.3%，
占全部金融商事案件的28.2%；2022
年审结 79.2 万件，所占案件比例较

2018 年增长了 77.5%。信用卡纠纷
已成为许多基层法院收案最多的民
商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
庭长周伦军表示，银行没有做实这种适
当性管理义务，一个是了解你的客户，
就是银行在发卡的时候要知道客户的
基本情况，他的基本收入情况、还款来
源、消费倾向这些基本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部分金融机构
存在授予不适格客户大额信用额度，也
就是说，部分金融机构授信不严谨，没

有充分考虑客户的还款能力。
周伦军认为，应该把适合的产品和

服务提供给适当的人，也就是这个产品
要真正适合这个客户，但是在这一块，
商业银行往往做得不是很好，发卡的时
候对于基本情况了解得不是很清楚，授
信的时候额度审核得也不是很严格。
逾期以后的催收往往也找不到人，对客
户信息事后维护得也不够。

经过调研，最高人民法院发现，一
些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平台不顾客户
自身还款能力，为完成“业绩”考核一味

诱导不适格客户盲目借贷、超前消费，
甚至利用优势地位以默认勾选、强制勾
选等方式，搭售客户非自主意愿的金融
产品或服务，导致持卡人过度负债。
除了适当性管理义务没有做到位，另一
个催生债务违约的原因，则是信用卡业
务合规经营意识不足。由于信用卡息
费高于普通贷款，许多银行将信用卡现
金分期业务应用于美容贷、汽车贷、消
费贷、培训贷等场景，“名卡实贷”，变相
提高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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